附件1
互联网医疗美容相关不良信息移送单

填报单位：                                             
	序号
	不良信息
发现时间
	不良信息网址
	医疗美容服务提供主体名称
	信息发布
主体名称
	ICP备案号/
账号主体
	违法信息说明
	处置需求
	备注

	1
	
	XX网站或XX微信公众号
	
	
	
	
	删除不良信息、查处网站等
	

	2
	
	
	
	
	
	
	
	

	3
	
	
	
	
	
	
	
	

	
	
	
	
	
	
	
	
	


备注：互联网医疗美容相关不良信息请另附截图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
-
 1 -
)

附件2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整治工作月报

 一、XXX区（委、办、局）       月工作数据
	处理情况
	非法医疗美容
	非法制售使用
药品、医疗器械
	违法发布医疗美容广告
	违规发布互联网信息
	违规开展寄递业务信息

	
	无证行医
	医疗机构
	药品
	医疗器械
	
	
	

	检查对象数
	
	
	
	
	
	
	

	案件数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责令改正数
	
	
	
	
	
	
	
	
	
	
	

	警告数
	
	
	
	
	
	
	
	
	
	
	

	责令停业整顿户数
	
	
	
	
	
	
	
	
	
	
	

	罚款户（人）次
	
	
	
	
	
	
	
	
	
	
	

	罚款金额（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万元）
	
	
	
	
	
	
	
	
	
	
	

	吊销行政许可资质
	
	
	
	
	
	
	
	
	
	
	

	移送司法机关
	
	
	
	
	
	
	
	
	
	
	

	1.投诉举报情况：投诉举报     件；办结     件；实施行政处罚     件；反馈      件；举报人满意         件。
2.联合执法数：     次；线索移送数：     件；行刑衔接数：     件。
3.宣传活动数：    次，受众人数：     人。


备注：如当月无相关数据，请予零报。


    二、案件材料报送目录
	序号
	机构
名称
	处罚
时间
	违法事实
	违反法律及
处罚依据
	行政处罚
具体内容
	曝光载体
	曝光
日期

	1
	××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
	XX年XX月XX日
	超范围开展二级手术项目（隆胸术等）
	违反了《医疗美容管理办法》第XX条；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XX条进行处罚
	警告,（罚款： 元）；行政强制及其他措施：责令改正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XX微信公众号、XX报刊等
	XX年XX月XX日

	2
	
	
	
	
	
	
	

	3
	
	
	
	
	
	
	

	
	
	
	
	
	
	
	


备注：如当月无案例，请予零报。

    三、案情概述
    1.XXX医疗美容门诊部超范围开展二级手术项目案（样例）
当事人在机构大厅内设置隆胸宣传栏，内见韩式整形等字样，并在诊室提供隆胸相关手术咨询和设计，展示区可见隆胸假体。当事人不具备条件开展隆胸，违反了《医疗美容管理办法》第XX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XX条，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XX条进行处罚。XX年XX月XX日，XX市XX卫生监督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改正并处罚款XXXX元。
附件3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整治工作汇总表
           区（委、办、局）
	处理情况
	非法医疗美容
	非法制售使用
药品、医疗器械
	违法发布医疗美容广告
	违规发布互联网信息
	违规开展寄递业务信息

	
	无证行医
	医疗机构
	药品
	医疗器械
	
	
	

	检查对象数
	
	
	
	
	
	
	

	案件数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责令改正数
	
	
	
	
	
	
	
	
	
	
	

	警告数
	
	
	
	
	
	
	
	
	
	
	

	责令停业整顿户数
	
	
	
	
	
	
	
	
	
	
	

	罚款户（人）次
	
	
	
	
	
	
	
	
	
	
	

	罚款金额（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万元）
	
	
	
	
	
	
	
	
	
	
	

	吊销行政许可资质
	
	
	
	
	
	
	
	
	
	
	

	移送司法机关
	
	
	
	
	
	
	
	
	
	
	

	1.投诉举报情况：投诉举报     件；办结     件；实施行政处罚     件；反馈      件；举报人满意         件。
2.联合执法数：     次；线索移送数：     件；行刑衔接数：     件。
3.宣传活动数：    次，受众人数：     人。


[bookmark: 结束]  备注：机构和人员处罚数据部分可合理缺项。
